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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年度第 3季法務部矯正署臺南少年觀護所外部視察報告權責機關回覆 

外部視察小組委員提案 委員建議及會中提議 權責機關回覆 

一、少年給養： 

    由於少年觀護所編制特 

    殊，全國一致的給養費 

    用，可能導致收容少年 

    無法獲得充足的營養， 

    其伙食品質與數量未必 

    能符合需求。例如部分 

    地方學校能提供每週鮮 

    奶，但收容機構卻未必 

    能做到，有必要適度提 

    高給養費用。 

 

(一)建議法務部與矯正署因地制宜 

    ，適度提高收容少年的給養費 

    用，以確保營養充足。 

(二)捐贈款或所務發展基金來源穩 

    定足夠否？ 

(一) 

1.按監獄行刑法第46條及其施行細則第37條 

  規定，監獄應供給收容人飲食，且飲食營 

  養應足敷保健需要，品質須合乎衛生標 

  準，並適時調製、按時供餐。 

2.本所為維護收容少年健康權益，除依矯正 

  署訂定收容人給養月支標準，另有針對收 

  容少年伙食參酌臺南市政府衛生局國民健 

  康科營養師建議開立菜單，復額外於夜間 

  提供調味乳、米豆漿及餅乾等夜點，補給 

  收容少年營養，遇給養費不足時，更動用 

  所務發展基金支應，以維護收容少年健康 

  需求。 

3.目前矯正機關少年收容人給養費每人每月 

  支用標準為新台幣4200元（含伙食費3900 

  元及用費300元），高於成年收容人標準 

  （如附件函示及支給標準表）。本所炊場 

  採委外辦理，每日派駐廚師精心製作三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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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確保營養新鮮可口。 

(二)捐贈款主要來自南部其他矯正機關的消 

  費合作社，目前都足夠因應少年伙食的夜 

  點或加菜等。 

 

二、反詐騙宣導： 

    有個案的少年車手被警 

    方逮捕後說，家裡沒有 

    大人，跟著詐團有錢賺 

    ，若一路從車手混到詐 

    團老大，還可賺大錢買 

    豪宅、開名車，顯見行 

    為、思想之偏差。近年 

    來少年涉及詐騙案件日 

    益增加，有必要對本所 

    收容少年增加上課進行 

    反詐騙之宣導。 

 

(一)建議請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或 

    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臺南 

    分會或臺南律師公會派員擔任 

    講師進行上課及反詐騙宣導。 

 

(二)目前所內涉詐騙案件少年比例 

    多少？近期有無增加？ 

 

(三)所方於本議題在知識層面的宣 

    導無論團輔或個輔都很完整， 

    但除知識層面外，建議於講座 

    、師資方面增加一些心理層面 

    理念的課程，部分犯案少年未 

    必是為了金錢，可能是互動關 

(一)本所少年收容期間較短（通常收容期間 

  不得逾二月，延長不得逾一月），課程設 

  計以「單元化」為原則，任何一節課都可 

  獨立的學習；有關反詐騙宣導及課程說明 

  如下： 

1.大班反詐騙宣導： 

  每月由輔導員依據法務部函頒或相關資料 

  辦理大班反詐騙宣導。 

2.法治教育宣導： 

  邀請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及法律扶 

  助基金會臺南分會律師每月上課 1次，部 

  分課程涵蓋反詐騙宣導主題。 

3.活動中不定期宣導： 

  於三節懇親活動中辦理反詐騙宣導。 

4.金融知識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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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係、權力渴望、內在自卑或感 

    情因素等等。 

 

  邀請金管會入所辦理杜絕詐騙宣導。破解 

  快速致富迷思、基本理財、理債概念、避 

  免成為人頭戶的實務解析與案例探討。及 

  個別職涯發展與財務管理規劃討論，1月 

  初至 9月 15 日參加人數 37 人次。 

5.個別諮商輔導： 

  由心理師、社工師及約用心理員進行個別 

  心理諮商輔導，加強同理心訓練並重建價 

  值觀。 

(二)目前所內涉犯詐騙案件少年比例大概有 

  四、五成，為所有罪名占比最高，自 112 

  年開始人數就一直飆升。 

(三)課程安排除了知識層面的宣導，今年更 

  引進臺南大學戲劇創作與應用學系研究所 

  畢業的師資，帶領少年探索課程。期望從 

  心理層面去了解少年的渴望及需求，從心 

  理動力去改變少年行為，也規劃從心理劇 

  出發去深入少年的內在世界。 

 


